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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电源电压不超过 1000V 的灯具。包括：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投光灯具，手提灯，舞

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外）用灯具，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应急照明灯具，医院和

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通风管道或通风空间（通风室）配合使用的嵌入的通风式灯具，以及电源电压不

超过 250V 的庭院用可移式通用灯具等。

本规则适用产品还包括 36V 及以下的固定式通用灯具、嵌入式灯具、可移式通用灯具、儿童用可

移式灯具、地面嵌入式灯具。

注：CCC 认证范围内的灯具不适用于本规则。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型式试验+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

a. 认证委托

b. 型式试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复核与认证决定

e. 获证后监督

生产企业已获得本规则适用范围内产品的认证证书而进行的再次申请，初始工厂检查可采信工厂检查

结果；生产企业完成 1001 类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工厂检查，并获得有效认证证书后，可采信工厂检查结果。

3. 认证申请与受理

3.1. 认证单元划分

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可以划分到一个认证单元:

a.适用相同的标准

b.使用相同光源

c.使用同类的关键元器件/零部件（见附件 1）
d.防触电保护类别、外壳防护等级、安装方式和 ta相同

e.保护装置相同

f.结构相似

g.同一生产企业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认证委托人登录 CTC 产品认证系统（http://ccc.qtctc.org/ctc/?m=customer）选择相应产品类

别、填写申请书并上传有关资料。（有关表格可在系统中下载或联系认证工程师索取）

3.2.1. 申请资料

资料加盖认证委托人公章或认证委托人的法人签名。

a.正式申请书(在 CTC 产品系统提交申请后，对应申请编号下载打印申请书，签名盖章)；

b.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c.产品描述（见附件 3）；

d.一致性声明（见附件 3）；

e.品牌使用声明。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实施规则

CTC/ZC-4653-28-2026

第 2页 共 11页

3.2.2. 证明资料

资料加盖认证委托人公章或认证委托人的法人签名。

a. 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及生产企业营业执照（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及生产企业

不相同时，需提供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及生产企业之间的协议书）；

b. 生产许可证、CCC 证书（如有）；

c. 认证委托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还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制造商）、进口商和制造商订立的

相关合同副本；

d.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e.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f. 其他需要的文件。

3.3. 受理评审

CTC 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信息进行评审，确认申请信息的完整性和正确性。

CTC 在 2 个工作日内处理申请，并向认证委托人反馈处理结果（受理、退回修改、不受理）。认证

委托人及时修改申请书。认证对象列入国家信用信息严重失信主体相关名录时,不予受理。

受理后，CTC 在 5 个工作日内对认证委托人提交的申请资料进行评审，确认申请资料的完整性和正

确性。对于资料中存在的问题，要求认证委托人补充完善。

补充完善申请信息及资料的时间不计入认证时间。

3.4. 制定认证计划

受理后，CTC 根据确定的认证单元、依据标准和认证模式等情况，按照既定的认证方案（规则）开

展认证活动。

4. 型式试验

4.1. 样品

4.1.1. 送样原则

CTC 从申请认证单元中选取代表性样品。必要时，增加样品补充差异试验。认证委托人负责把样品

送到指定检测机构。检测机构相应检测能力应获得 CMA 资质认定。

4.1.2. 样品数量

型式试验送样数量见表 1，必要时，根据 CTC 要求加送被覆盖型号的样品。另送未单独认证的起防

触电保护作用的绝缘外壳及支承带电体的绝缘材料样品各三件。

表 1 灯具样品数量

名称 灯具类型 主检样品数量

灯具

手提灯 5只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和应急照明灯具 3只

除上述灯具外的灯具 2只
注：主检样品指代表最不利元件和外壳组合的一个规格产品。

4.1.3. 样品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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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试验记录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实验室管理制度处理，认证委

托人如需取回样品可与实验室联系办理。

4.2. 型式试验

4.2.1. 依据标准

GB/T 7000.1-2023《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T 7000.201-2023《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灯具》

GB/T 7000.202-2023《灯具 第 2-2 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GB 7000.203-2013《灯具 第 2-3 部分：特殊要求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

GB/T 7000.204-2023《灯具 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 可移式通用灯具》

GB/T 7000.205-2023《灯具 第 2-5 部分：特殊要求 投光灯具》

GB/T 7000.208-2023《灯具 第 2-8 部分：特殊要求 手提灯》

GB/T 7000.213-2023《灯具 第 2-13 部分：特殊要求 地面嵌入式灯具》

GB/T 7000.217-2023《灯具 第 2-17 部分：特殊要求 舞台灯光、电视、电影及摄影场所（室内

外）用灯具》

GB/T 7000.218-2023《灯具 第 2-18 部分：特殊要求 游泳池和类似场所用灯具》

GB/T 7000.222-2023《灯具 第 2-22 部分：特殊要求 应急照明灯具》

GB 7000.225-2008《灯具 第 2-25 部分：特殊要求 医院和康复大楼诊所用灯具》

GB 7000.4-2007《灯具 第 2-10 部分：特殊要求 儿童用可移式灯具》

GB/T 17743-2021《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 17625.1-2022 《电磁兼容 限值 第 1 部分：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T 18595-2014 《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第 5.7 条款 浪涌。

4.2.2. 试验项目及要求

产品应满足 4.2.1 适用的安全标准要求。

产品的电磁兼容标准要求如下：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和投光灯具应满足 GB/T 17743-2021、GB 17625.1-2022。以 LED 为光源的道路

与街路照明灯具还应满足：GB/T 18595-2014 第 5.7 条款 浪涌。对于直流输入电压≤36V 的Ⅲ类道路与

街路照明灯具和投光灯具，企业可以选择与产品相适应的以上电磁兼容标准。

除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和投光灯具，4.2.1 适用的其它产品，企业可选择与产品相适应的的以上电

磁兼容标准。

4.2.3. 试验方法

依据 4.2.1 所列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和/或引用的试验方法标准进行试验。

4.2.4. 判定

型式试验应符合 4.2.1 中相关标准及 4.2.2 中相关规定。

产品如有部分试验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要求，允许认证委托人整改后重新提交样品进行试验。重新试

验的样品数量和试验项目视不合格情况由检测机构决定。

4.2.5. 型式试验报告

由 CTC 委托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并按规定格式出具型式试验报告。认证批准后，检测机构

负责给认证委托人提供一份型式试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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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委托人应保证在生产企业能获得完整有效的型式试验报告。

4.2.6. 型式试验时限

正常情况下，型式试验时间一般为 30 个工作日，自收到样品并确认无误之日起计算。因检测项目

不合格进行整改和重新检测的时间不计算在内。

4.3. 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要求

关键原元器件/零部件见附件 1《灯具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元器

件/零部件）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企业）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

并送样进行检测（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必要时进行工厂检查确认。经 CT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

使用。

5. 初始工厂检查

5.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质量体系审核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产品和加工场所。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认证的技术要求为核心，以设计研发—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

验—最终检验为基本检查路线，重点关注关键工序和检验环节，现场确认影响产品认证技术指标的关键

原材料/元器件/零部件的一致性，现场验证工厂的生产能力（生产设备、检测设备等生产资源及人员能

力）。

5.1.1. 质量体系审核

按《CTC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附件 2《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工厂质量控

制检测要求》进行检查。

5.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与产品描述、试验报告中的一致性，重点核查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型式试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型式试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元器件/零部件应与《型式试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4）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选样原则：每个认证单元产品应至少抽取一个规格型号做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对产品安全性能可采取现场见证试验。

5.1.3.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5.1.4. 指定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时，工厂应保证申请认证的产品的在生产状态，以便安排指定试验。

5.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型式试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型式试验和工厂检查也可同时进行。原则

上，工厂检查应在一年内完成，否则应重新进行型式试验。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根据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及工厂生产规模来确定，详见表 2。

表 2 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工厂检查）

生产规模 100人以下 101~300人 301人以上

人日数 2.0 2.5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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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T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

合项时，整改期限不应超过 3 个月。CT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

改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6. 复核与认证决定

6.1. 复核

CTC 对认证相关的所有信息和合格评定活动（申请资料评审、产品检测、审查）过程及结论进行评

价，给出是否符合认证要求的结论。

6.2. 认证决定

复核后，CTC 根据复核结论作出是否批准认证的决定。

对于符合认证要求的批准认证，准予出具证书、许可使用认证标志；不符合认证要求的，终止认

证，并告知认证委托人；终止认证后如继续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6.3. 认证时限

认证时限是指自受理认证之日起至颁发证书时止所实际发生的工作日， 包括产品检测时间、提交

报告时间、复核与认证决定时间、证书制作时间。认证结果评价和批准时间以及证书制作时间一般不超

过 5 个工作日。

6.4.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测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T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

如需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7. 获证后的监督

7.1. 监督检查

7.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原则上，生产企业自初始获证后或初始工厂检查后，每个自然年度至少进行一

次监督检查。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认证委托人/生产者（制造商）/生

产企业责任时；

2）认证机构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安全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企业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从而可能影

响产品符合性或一致性时。

7.1.2. 监督检查的内容

获证后监督的方式采用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的检查+认证产品一致性检查，每次监督时，需抽取

样品送检测机构检测，见 7.2。

由认证机构根据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CTC 自愿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

证能力要求》规定的第 3、4、5、9 条及认证标志检查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另外，前次工厂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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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不符合项的整改情况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内容。其他项目可以选查。每 3 年内至少覆盖工厂质量

保证能力要求中规定的全部条款。

按照《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附件 2）对产品质量检测进行核查。

监督检查时间根据所申请认证产品的单元数量确定，并适当考虑工厂的生产规模，一般为 1

人·日。

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应在 3 个月内完成纠正措施。逾期将判为不合格。

7.2. 监督抽样检测

年度监督时在获证产品中抽样进行产品检测，具体抽样方法及要求按 CTC 的有关规定执行。样品应

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随机抽取，工厂检查时如不能抽到样品，相关产品的再抽

样应在工厂检查之日后 20 个工作日内完成。认证委托人应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样品送至指定的检测机

构。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检测。

如果样品检测不合格，则判定对应证书所覆盖型号不符合认证要求，监督抽样不合格。

产品一般应至少在每类产品中抽取未进行初次型式试验并代表最不利元件和外壳组合的一个规格产

品，具体抽样数量及检测项目见表 3。

表 3 监督抽样检测要求

产品名称 样 品 数

量

检验项目 依据标准 备注

见 4.2.1 条款

对应名称

2 安全试验项目 通用标准 GB/T 7000.1（除 4.24

光生物危害、4.34EMF）+特殊要求

标准

EMC 试验项目 GB/T 17743-2021（除 4.5 外壳端

口辐射骚扰）

适用时

7.3. 监督结果评价

监督合格的，可以继续保持认证资格使用认证标志。监督不合格的，将按照 8.6 处理。

8. 认证证书

决定出具证书的，按认证单元向认证委托人出具产品认证证书。

认证委托人应按 CTC 有关规定的要求正确使用证书。

8.1. 认证证书覆盖的内容

认证证书内容应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1）认证委托人/生产者/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

（2）认证产品名称、系列、规格、型号等；

（3）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实施规则；

（4）认证模式；

（5）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6）认证机构名称；

（7）证书编号；

（8）其他依法需要标注的内容。

8.2. 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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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则覆盖产品认证证书的有效期为 5 年。有效期内，证书的有效性依赖认证机构的获证后监督

获得保持。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需要延续使用的，认证委托人应当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届满前 90 天内

提出认证委托。证书有效期内最后一次获证后监督结果合格的，CTC 在接到认证委托后直接换发新证

书。证书有效性可通过中诚公司网站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

8.3.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变更

8.3.1. 变更的申请

获证后的产品，如果需变更证书上的内容，或产品中涉及安全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零部

件/元器件及认证机构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认证委托人应向认证机构提出申请。

8.3.2. 变更的程序

见本规则第 3 章认证申请与受理的相关适用要求。

8.3.3. 变更的评价和批准

CTC 根据变更的内容对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批准变更。如需样品测试和/或工厂检查，应在

测试和/或检查合格后方能批准变更。原则上，应以最初进行全项型式试验的代表性型号样品为变更评

价的基础。证书内容发生变化的换发证书，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不变。

8.4. 认证单元覆盖产品的扩展

8.4.1. 扩展程序

认证委托人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内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证申请开始

办理手续，认证机构应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

对差异做补充检测或工厂检查，并根据认证委托人的要求单独颁发证书或换发证书。

8.4.2. 样品要求

认证委托人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认证委托人应按第 4 章的要求选送样

品供认证机构核查，需对样品进行检测的，检测项目由认证机构决定。

8.5. 认证要求更改

产品认证规则、依据标准发生修订、换版（更改）时，CTC 根据要求变化内容对认证结果的影响程

度制定实施方案并采用适当方式予以通知。

8.6.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按认证机构《产品认证证书暂停、恢复、撤销、注销管理程序》的要求执行。

9.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9.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依据《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

获证产品允许（应）使用如下认证标志：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实施规则

CTC/ZC-4653-28-2026

第 8页 共 11页

本规则覆盖的产品不允许加施任何形式的变形认证标志。

9.2. 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如果加施标志，认证委托人应按《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程序》的规定使用认证标志。标志加施

方式包括使用标准规格认证标志，和（或）采用印刷模压等制作工艺加施认证标识。标志可加施在产品

本体、铭牌、说明书、包装、随附文件及宣传材料等位置。

需在获证产品上加施认证标志的，使用前需向 CTC提交 CTC/0403.01《中诚自愿性产品认证标志制

作备案表》。

10.收费

认证收费由认证机构按有关规定统一收取。

11.认证责任

CTC 应对其做出的认证结论负责。

检测机构应对检测结果和检测报告负责。

CTC 及其所委派的工厂检查员应对工厂检查结论负责。

认证委托人应对其所提交的委托资料及样品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

12.技术争议与申诉

认证委托人提出的申诉、投诉和争议按照 CTC 的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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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灯具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

关键安全元器件和零部件清单、检测依据的标准和随整机试验送样数量

1.1 灯具

零部件/元器件名称 国家标准号 对应 IEC标准 送样数量

螺纹接线端子
GB/T 7000.1
GB/T 13140.1
GB/T 13140.2

IEC60598-1
IEC60998-1
IEC60998-2-1

12 个，随整机试验

无螺纹接线端子
GB/T 7000.1
GB/T 13140.1
GB/T 13140.3

IEC60598-1
IEC60998-1
IEC60998-2-2

12 个，随整机试验

插头
GB 1002
GB/T 2099.1 IEC60884-1 随整机试验

橡皮电线 GB/T 5013 IEC60245 随整机试验

聚氯乙烯电线 GB/T 5023 IEC60227 随整机试验

热保护器等自动控制器
GB/T 14536系
列

IEC60730 随整机试验

开关
GB/T 15092系
列

IEC61058系列 11 个

荧光灯镇流器 GB/T 19510.208 IEC61347-2-8
9 个（如加做高压脉冲时另加配套触发器

6 个。如有非补偿类电容器，加配套电容

器 8个）。

荧光灯用交流电子镇流器 GB/T 19510.203 IEC61347-2-3 6 个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镇流器 GB/T 19510.209 IEC61347-2-9
9 个（如加做高压脉冲时增加 6 只样

品，另加配套触发器 6 个。如有非补偿

类电容器，加配套电容器 8个）。

高强度气体放电灯电子镇流器 GB/T 19510.212 IEC61347-2-12 6 个

螺口灯座 GB/T 17935 IEC60238 非开关式螺口灯座 9 个，开关式螺口灯

座 12 个

管形荧光灯座和启动器座 GB/T 1312 IEC60400 9 付/个

荧光灯用启动器 GB/T 20550 IEC60155 辉光启动器 20 个（另送 10 个启动器内

电容器），其它启动器 6 个

卡口灯座 GB/T 17936 IEC61184 非开关式卡口灯座 8 个，开关式卡口灯

座 11 个

触发器 GB/T 19510.201 IEC61347-2-1 6 个

变压器 GB/T 19212 IEC61558 6 个

钨丝灯用电子降压转换器 GB/T 19510.202 IEC61347-2-2 6 个

与灯具联用的杂类电子线路 GB/T 19510.211 IEC61347-2-11 6 个

LED 模块用电子控制装置 GB/T 19510.213 IEC61347-2-13 6 个

管形荧光灯和其它放电灯用

的电容器
GB/T 18489 IEC 61048 自愈式电容器 51 个（B 类为 61个）、

非自愈式电容器 20 个

器具插座、连接器
GB/T 17465系
列

IEC60320系列 8 个

密封圈、绝缘外壳、玻璃保护

屏、电机、套管
GB/T 7000.1 IEC60598-1 不进行单独部件标准试验

LED 光源
GB/T 20145
GB/Z 39942

IEC62471
IEC TR62778 3 个

普通照明用 LED 模块
GB/T 24819
GB/T 20145
GB/Z 39942

IEC62031
IEC62471
IEC TR62778

6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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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产品名称 依据标准
试验要求

（标准条款编号）
频次 操作方法

例行

检验

确认

检验

灯具
见 4.2.1

条

常态电气强度或绝缘电阻

功能测试/电路连续性
全检

见 GB/T 7000.1 附录 Q
√

接地连续性 全检 √
接地连续性 抽检 按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
电气强度或绝缘电阻 抽检 按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
外型尺寸、标志及外观检

查
抽检 根据标准要求，对照描述报告目测 √

拉力试验（对装有软线固

定架的灯具）（ GB/T

7000.1 第 5.2.10.3 条）

抽检 按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

灯的控制装置与安装表面

的距离(GB/T 7000.1 第

4.16.1 条)

抽检 按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

耐热、耐火（GB/T 7000.1

第 13 章）
抽检 按标准要求进行测试 √

注 1:例行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确认检验应按标准规定的参数和方法，在规定的周围环境

条件下进行；确认检验的抽检频次可按生产批进行，也可按一定时间间隔进行，但最长时间间隔不应超过一年。每类产

品至少每年抽取一个规格型号进行确认检验。

注 2:试验项目适用于那种试验(指例行检验和确认检验)，就在相应试验栏中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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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产品描述》

认证委托人名称：

申请编号：

一、样品情况

灯具类型：

型号规格：

商标：

主要技术参数：

灯具产品图（可另附页）

灯具外观及关键结构照片

二、单元内覆盖型号系列说明或差异描述：

三、关键零部件/元器件清单料

序号 关键零部件 使用材料 型号规格 制造商（全称）
简述进厂检验

项目

1

2

3

4

5

注：应列出每种关键零部件的所有制造商。

四、各个型号的外观和关键结构照片（附后）

五、认证委托人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零部件/元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

获证后，本组织保证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TC 确认的上述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如果关键零部件/元器件

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T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TC 的认可，不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

规格型号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认证委托人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1.适用范围
	2.认证模式
	3.认证申请与受理
	3.1.认证单元划分
	3.2.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3.受理评审
	3.4.制定认证计划

	4.型式试验
	4.1.样品
	4.2.型式试验
	4.3.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要求

	5.初始工厂检查 
	5.1.检查内容
	5.2.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5.3.检查结论

	6.复核与认证决定
	6.1.复核
	6.2.认证决定
	6.3.认证时限
	6.4.认证终止

	7.获证后的监督
	7.1.监督检查
	7.2.监督抽样检测
	7.3.监督结果评价

	8.认证证书
	8.1.认证证书覆盖的内容
	8.2.认证证书的有效性
	8.3.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变更
	8.4.认证单元覆盖产品的扩展
	8.5.认证要求更改
	8.6.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9.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9.1.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9.2.加施方式和加施位置

	10.收费
	11.认证责任 
	12.技术争议与申诉
	附件1： 《灯具关键元器件和零部件》
	附件2：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附件3： 《灯具安全与电磁兼容认证产品描述》

